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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的伦理风险理论溯源

（一）技术内在局限性的理论渊源

技术架构的内在局限是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最核心的伦理

风险。从技术哲学视角来看，技术架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算法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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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智能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既为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核心动力，也为现代社会造成了复杂的伦理风险。本文即分别从技术哲学与伦理理论双重维度入手，通过系统性溯源

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伦理风险的理论根源，阐述其技术内在局限性、责任伦理理论困境、价值对齐难题以及社会建构

性风险，进而提出治理理念创新、技术标准构建、法律规则完善与伦理素养培育四维度规范体系的构建策略，打造以

“可信治理”为核心的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从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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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s have become the cutting-ed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y not only 

provide core impetu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but also pose complex ethical risks to 

modern society. Starting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thical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ethical risks of Generative LLM Agents, 

expounds on their inherent technical limitations, dilemmas in responsibility ethics theory, value alignment 

challenges, and socially constructive risks.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ng a 

four-dimensional normative system: innovation in governance concepts, establishment of technical 

standards, improvement of legal rules, and cultivation of ethical literacy. This aims to build a multi-

level,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centered on "trustworthy governance,"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ath references for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  Generative Large Language Model Agents; ethical risks; value alignment; trustworthy governance; 

normative system

箱、数据依赖与奖励机制缺陷三个层面。算法黑箱是指生成式大

模型依托深层神经网络完成决策，其过程有着高度不可解释性，

这就导致无法对模型行为的追溯监督，也为算法偏见、算法歧视

的出现提供了环境 [1]。数据依赖是指生成式大模型对海量语料数

据的极度依赖，训练数据的质量则会直接影响模型输出的伦理偏

引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从专用型工具向通用型 Agent 不断演进，尤其在 ChatGPT、Sora、Deepseek 等大模型软件与平台支持

下，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成为重塑知识生产、商业服务与社会交互基本范式的关键要素。该类系统主要以大规模参数训练与自回归生

成机制为依托，可以实现在概率空间中构造出语义上相容的新内容。但此类内容生成能力跨越了时代发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伦理复杂

性，从而推动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成为当前社会上技术伦理治理的焦点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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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现有大模型主要以互联网数据为载体，但互联网环境本身内

嵌着人类社会中各类偏见与不平等，而大模型在数据统计规律分

析中可能会再现或放大其中的偏见与不平等。奖励机制缺陷是指

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无法建立价值对齐体系。强化学习模型可以

通过人类反馈一定程度上输出符合人类偏好的内容 [2]，但其本质

上是依托外部支持的调优逻辑，是追求最大化奖励分数得出的结

果，并非真正的人类价值规范。

（二）责任伦理理论的分析框架

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对传统责任伦理理论也有重大冲突。

在责任伦理理论下，人工智能体在社会系统中可以视为类似律

师、股票经纪人等角色，属于一类有限道德代理者，不具有初级

利益，仅具有次级利益，并且需要根据角色责任理论承担代理责

任。但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有着较高的自主性与适应性，从而影

响了责任归属方式。从责任主体视角来看，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与开发者、服务提供者、使用者、监管者等均有着直接关联，导

致形成责任分散困境，甚至引发责任真空 [3]。因此基于责任伦理理

论，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需要建立关系型责任新型伦理框架，以

此超越因果责任观的限制，将对人类社会负责并被人类所期望和

赋值的责任形式转嫁到人工智能体之上，以此突出他律性特征，

达到“趋善避恶”的预期性道德责任效果。

（三）价值对齐的哲学困境与伦理偏差

价值对齐指人工智能体或大模型在执行任务与内容生成时，

其目标指向、行为倾向及输出结果应与符合人类社会广泛认可的

价值体系。但在人工智能技术实际应用过程中，却面临着价值对

齐的哲学困境与伦理偏差。首先是价值定义困境。人类社会的价

值体系具有多元性、动态性与情境性特征，并不能建立明确固定

的规则进行定义。例如“公平”的价值原则在不同情境与文化视

域下有着不同的含义，这是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无法把握和判断

的困境之一 [4]。其次是价值学习困境。价值对齐的学习过程无非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前者是依托人类专家对价值内容

的定义所构建出的目标函数或规则结构；后者是以人类行为反馈

为基础归纳总结的对齐信号。前者具有难以捕捉价值的语境敏感

性，后者则无法保证价值对齐与伦理要求的一致性 [5]。最后是价值

冲突协调困境，即在不同文化、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价值冲突时，

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缺少可以辅助价值权衡与协调的机制，甚至

导致输出结果展现出结构性不公特征。

二、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的伦理风险规范体系构建

（一）基于可信治理的治理理念创新

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在处理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的伦理风

险时展现出难以应对的诸多缺陷，因此在伦理风险规范体系构建

中，应优先引入可信治理范式，以此为生成式大模型技术提供可

控性、可问责性、公平性、可靠性、可解释性和安全性等层面的

保障，实现技术创新与伦理约束之间的动态平衡。

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信治理范式的构建需要以责任伦理为调

适性理论依据，通过分析动机、行为、后果反思行动应对中呈现

出的速度、规模、交互与调试问题，从而弥合原则与行动之间的

差池。从微观层面来看，可信治理范式建设还需要建立多主体协

同的治理架构。一方面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与

公众等共同担任责任主体，以此打造协同共治的网络化结构 [6]。另

一方面需要发挥各个主体的优势与特征，比如企业可以建立算法

伦理委员会与道德责任官进行内嵌化管理；行业协会可以鼓励头

部企业发布伦理实践报告，建立行业示范标准；政府部门可以建

立跨部门监管与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法规制定与执行落地。

（二）技术标准与架构的规范构建

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伦理风险治理中，技术标准与架构的规

范构建属于基础性工程，其核心体现在数据治理、算法透明与价

值对齐三个维度之上。

第一，在数据治理层面，应推动数据要素确权立法，通过法

律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和交易权边界，从而保障用户对数据

具有“知情—授权—撤回—追溯”的完整权利链条 [7]。同时，也

要推动第三方建设公共训练语料库，为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提供

多样、可信、经过审核的语料资源，提升数据伦理质量。

第二，在算法透明层面，应建立平台披露算法运行机制，或

者提供可解释性披露方案，由此通过信息来源标注等方式，提升

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的透明度与用户的感知能力 [8]。同时，针对人

工智能技术的隐蔽性与不可预测特性，可以采用技术监管与敏捷

治理的协同方法，将 AIGC 来源与后续使用行为纳入监管体系，

建立生成记录保存、实名制、强制标记、周期性数据更新等规则

系统 [9]。

第三，在价值对齐层面，应构建“理由空间”与“元级机

制”，赋予大模型在冲突情境中进行权衡，并具备动态修正目标

的能力 [10]。此外，企业在算法目标设计时应当建立公平性、多样

化等更多指标体系，以此削弱单一商业导向的价值逻辑，形成价

值均衡的 AICG 应用逻辑。

（三）法律规则与监管体系的完善

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伦理风险治理体系必须建立在法律规则

与监管体系的刚性约束之上。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以《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核心的治理框架，但在规则细化与

体系协调方面还有待提高与完善。

第一，在监管规则设计层面，应针对技术监管、质量标准、

无歧视、分类分级等规则主体建立 AIGC 监管体系 [11]。一方面要

打造分类分级规则，将风险程度进行梯度设计与分别监管。另一

方面要设定服务主体对不可接受风险和重大风险的申报与备案义

务，以此落实安全评估 [12]。

第二，在责任分配机制层面，应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建立

“可推定责任”原则，即人工智能平台无法证明无过错时，需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此规避企业通过“算法自动生成”之名逃

脱法律责任与义务的方式 [13]。此外还应建立事前预防、事中监管

与事后问责的三位一体治理体系，并明确开发者、提供者与使用

者等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

第三，在法律规范的发展层面，应从现有法律法规的法条修

订与细节解释、新的通用性人工智能法规出台、颁布生成式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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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领域专门性法规等方式进行持续规范和优化 [14]。

（四）伦理素养与公众参与的培育

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的伦理治理不仅需要技术与法律层面的

硬性约束，同时也需要伦理素养与公众参与的柔性支撑。

第一，在教育体系层面，应将 AI 伦理与算法素养教育纳入中

小学与高校课程体系，着重培养学生的技术批判意识与伦理反思

能力。

第二，在公众参与层面，应鼓励新媒体、行业协会与公益组

织等社会力量参与 AI 伦理治理活动中，推动民间监督常态化 [15]。

第三，在伦理文化发展层面，应推动以“科技向善”为核心

价值导向的伦理文化，并引导社会与群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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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边界进行反思，不断提出新的伦理风险认知与防范策略。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的伦理治理体系构建涉及技

术、法律、伦理以及社会等多层次内容，本文从理论溯源与规范

构建两个维度，提出了生成式大模型 Agent 的伦理风险的理论依

据与应对策略，进而构建了以“治理理念创新、技术标准构建、

法律规则完善与伦理素养培育”为主旨的“可信治理”体系，达

到了多元共治、敏捷协同与责任平衡的效果与目的。


